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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不正当竞争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掌握的重点包括：不正

当竞争行为的概念、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种类及表现形

式。 一、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 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二条的规定，所谓不正当竞争行为就是指经营者违反法律规

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

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在经营者之间可能不发生任何经济交

往关系，但是只要一方的行为直接或间接的侵害了其他经营

者的经营利益，那么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就构成了。如甲和乙

都是经营家电的经营者，如果甲在销售家电时总是有意的使

其销售价格低于乙的定价，他们之间虽然没有发生任何经济

交往，但如果甲的销售价格明显低于成本，那么即对乙构成

了不正当竞争，因此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限制竞争

行为 所谓限制竞争行为，是指相关市场主体利用自己的各种

优势来妨碍、阻止、排除其他市场主体进行公平竞争的行为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限制竞争行为有以下四种具

体表现形式： 1.公用企业或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

的限制竞争行为 公用企业，是指涉及公用事业的经营者，包

括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邮政、电讯、公共交通运输等

行业的经营者。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是指在某个行

业或对某种产品依法或者自然形成的具有某种垄断性质的经

营者。 这两类经营者在某些行业或对某些产品享有其他经营

者无法比拟的经济优势，因此他们最容易利用其优势限制其



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 此类限制竞争行为，其主体具有特定

性，一般的经营者不可能实施此种限制竞争行为。 2.政府及

其所属部门的限制竞争行为 政府部门的限制竞争行为主要表

现为滥用行政权力，搞地方保护主义，限制产品进入或者资

源流出本地市场，其目的是为了谋取行业或地方的局部利益

。 3.搭售或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的行为 这种限制竞争行为是

指经营者销售商品时违背对方意愿强行搭售其他商品或者附

加对方难以接受的不合理条件。如出售畅销商品的同时搭售

滞销商品。 4.招标投标中的串通行为 招标投标中的串通行为

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招标者和投标者串通损害其他投标者的

利益和投标者之间相互串通损害招标者的利益从而使竞争的

公平性降低或完全丧失。 三、不正当竞争行为 不正当竞争行

为是指经营者在市场经营活动中采取非法的或者违反商业道

德的手段和方式与其他经营者进行竞争的行为，它有以下7种

具体的表现： 1.欺骗性交易行为 欺骗性交易行为，又称假冒

或混淆行为，它是指经营者在其经营活动中以虚假不实的方

式或手段来推销自己的商品和服务损害其他经营者及消费者

利益的行为，具体表现为： (1)假冒他人注册商标，这种行为

是指未经商标所有权人的许可而擅自使用其注册商标的行为

，他既侵犯了商标所有人的商标专用权，同时构成不正当竞

争行为。 (2)与知名商品相混淆的行为。它是指擅自使用知名

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相近似的

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知名商标相混淆，使购买者

误认的行为。这里的知名商品是指在市场上有一定知名度，

并在一定范围人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商品，其特有的名称等

是指与通用的名称等具有显著区别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



。 (3)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和姓名，使人误认为是他人的

商品，这种行为使被冒用名称或姓名的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

而被削弱。 (4)伪造、冒用各种质量标志和产地的行为。如非

环保产品加上环保标志，非绿色食品加上绿色食品标志等，

或者乙地的产品冒充甲地的产品，这种行为侵害的是被冒用

的经营者和其他合法的经营者的利益。 2.商业贿赂行为 商业

贿赂行为是指经营者为争取交易机会给予交易对方相关人员

和能够影响交易的其他相关人员以财物或其他好处的行为。

在现实生活中具体的表现形式有回扣、折扣、佣金、介绍费

等。不是所有的佣金、回扣、折扣、介绍费都是商业贿赂，

以帐外暗中给付的方式支付回扣就是商业贿赂，折扣和佣金

不如实入帐是商业贿赂。 3.虚假宣传行为 虚假宣传行为是指

经营者利用广告和其他方法对产品的质量和性能、成分、用

途、场地等所做的引人误解的宣传。 虚假宣传既损害消费者

及用户的合法权益，同时对其他经营同类业务和相同行业经

营者构成不正当竞争。这里需用注意的是引人误解的宣传。

所谓引人误解的宣传就是宣传内容容易引起他人的错误联想

，从而导致其作出错误的购买决策，它具有极大隐蔽性，容

易引起消费者和用户的误认。进行虚假宣传的主体包括经营

者、广告的制作者和广告的发布者，这三类主体对虚假宣传

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4.侵犯商业秘密的行

为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是指利用非法手段获取、使用、披露

其他经营者的商业秘密的行为。这里所说的商业秘密，是指

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

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国家工商局

针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的规定，制定了关于禁止侵犯商



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该规定规定了经营者不5.低价倾销

行为 低价倾销行为是指经营者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

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的行为。低价倾销不仅损害其他经营

者的合法权益，而且会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经营者

只要是以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

格销售商品，都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但是，不是所有的低

于成本销售商品都属低价倾销，下列四种情况不属于低价倾

销行为：第一，销售鲜活商品；第二，处理有效期即将到期

的商品，或者其他积压的商品；第三，季节性降价；第四，

因清偿债务、转产、歇业而低于成本价拍卖商品。除法律规

定的四种情形之外，其他一切以低于成本销售的行为均属倾

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